
日前，合肥市教育局、合肥市委组织部等五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城区义务

教育学校校长教师交流轮岗工作的若干规定》。其中要求，各区、开发区每年义务教育

学校校长教师交流轮岗人数，不低于符合交流条件校长教师总人数的10%，其中毕业

年级交流轮岗教师人数，原则上不低于毕业年级符合交流轮岗条件教师人数的30%。

8月1日，合肥市教育局发布相关政策

解读，备受关注的教师交流轮岗政策要求

细节公布。根据规定安排，交流轮岗对象

包括主城区（瑶海区、庐阳区、蜀山区、包河

区、高新区、经开区、新站高新区）义务教育

阶段公办学校校长（含副校长）和教师（含

兼任学校中层干部的教师）。

校长教师交流轮岗的条件有哪些？根

据规定，距法定退休时间超过5年，且在同

一所学校任校长满6年以上的校长（副校

长）纳入交流轮岗范围，任满12年的必须

交流轮岗。距法定退休时间超过5年，且

在同一所学校任教满6年的教师需交流轮

岗。因工作需要或本人自愿申请交流轮岗

的校长和教师，可以交流轮岗。

有特殊情况的校长教师可以不参加

交流轮岗吗？有下列情况之一的，暂不列

为交流轮岗对象，但延迟时间一般不得超

过 3 年：近 6 年内已有 1 年以上跨县域支

教或 2 年以上县域内交流轮岗工作经历

的；处于孕期、产假和哺乳期的；经县以上

医院诊断，身体状况确实不宜交流轮岗

的；其他不宜交流轮岗的。延迟交流轮岗

应当从严把关、严格审批，经个人申请，报

学校审核，区级教育主管部门认定批准，公

示无异议后执行。

在同一所学校任校长满12年的必须交流轮岗

据悉，根据要求，主要包括校际交流轮

岗和集团校内交流轮岗两种方式。

校际交流轮岗主要是引导校长、骨干

教师（含特级教师、教坛新星、学科带头人、

教学名师、具有高级职称的教师等）向新建

学校、薄弱学校流动，提升带动新建学校、

薄弱学校教育教学水平。

集团校内交流轮岗主要是加大集团

校内管理人员、教师双向交流轮岗力

度，鼓励骨干教师交流到集团内薄弱学

校，缩小集团内学校发展差距。各区、开

发区可根据学校布局、师资结构等情况，

在区域内划分若干片区，实行片区内交

流轮岗。

各区、开发区每年义务教育学校校长

教师交流轮岗人数不低于符合交流条件校

长教师总人数的10%，其中毕业年级交流

轮岗教师人数，原则上不低于毕业年级符

合交流轮岗条件教师人数的30%。优先安

排符合条件的骨干教师交流轮岗。

参与交流轮岗的教师，交流到新

学校后应按原聘任岗位聘任，其在原

单位岗位聘任年限计入新单位职称

申报、岗位聘任年限。将到乡村学校

或办学条件薄弱学校任教1年以上

作为申报高级职称的必要条件，任教

3年以上作为选任中小学校长的优先

条件。对交流到乡村学校的校长教

师，在乡村学校中、高级岗位任职满3

年，经区、开发区教育主管部门考核

表现突出的，可在同一专业技术岗位

等级内高聘一级。

交流到乡镇学校的教师，按有关

规定发放乡镇工作补贴。各区、开发

区可通过协调开通公交专线或加密

公交频次等方式方便教师通勤。通

过组织交流轮岗校长教师主题沙龙

活动、茶话会等多种方式，促进交流

轮岗教师尽快适应新环境。

对在交流轮岗工作中表现突出

的校长教师加大宣传。对参加交流

轮岗并表现突出的校长教师，在提拔

使用、评优表彰、教育培训等方面予

以倾斜。对培养、输送优秀骨干教师

的学校给予奖励支持。

对无正当理由不服从交流轮岗

安排的校长教师，在年度考核、评先

评优等方面给予相应处理。对校长

教师交流轮岗工作推进不力、比例达

不到规定要求的区、开发区，不纳入

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申报和市级

评估范围。

各区、开发区教育主管部门要深

入开展调研，摸清底数，建立符合交

流轮岗条件的校长教师信息目录。

同时，全面了解学校薄弱和优势学

科，充分诊断学校需求。根据调研摸

排情况和区域实际，制定区域义务教

育学校校长教师交流轮岗实施方案，

经区政府常务会议审议同意后实施。

原则上，每年7月底，各区、开发

区确定交流轮岗对象，形成交流轮岗

工作台账。每年8月中旬，各区、开

发区教育主管部门对交流轮岗对象

进行培训，确保秋季学期正常教育教

学。每年12月底，各区、开发区教育

主管部门对校长教师交流轮岗工作

进行总结提炼，不断提高工作成效。

教师交流轮岗要考虑学校教育

教学实际，同时结合区域内教师的学

科结构、年龄结构、职称结构以及任

教年级等情况分批纳入、逐年推进。

义务教育学校校长教师交流轮岗是

国家既定政策，合肥市力争用3~5年

时间，实现城区义务教育学校校长教

师交流轮岗工作制度化、常态化，以

后所有符合条件的校长教师都需要

参加交流轮岗。

未来所有符合条件的校长教师都参加交流轮岗

包雨婷 记者 祁琳

包括校际交流轮岗和集团校内交流轮岗

轮岗表现突出的校长教师予以评优
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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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8日，合肥市

大通路小学开展了主

题为“点亮科技梦，童心

向未来”的科普实践活

动。该校部分少先队员

来到中国电信安徽智慧

城市体验馆，探索科技

与创新的魅力。

张鹏程徐勇武海萍

记者 王珊珊

合肥市大通路小学：点亮科技梦 童心向未来

星报讯（记者 叶佳超） 记者获悉，日

前，安徽省人社厅会同安徽省财政厅、省税

务局、省统计局、省医疗保障局联合印发了

《关于发布2023年社会保险缴费基数上下

限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公布全省社

会保险缴费基数上下限。安徽2022年全口

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为 6698.08

元/月，以此核定2023年社会保险缴费基数

下限为4019元/月，上限为20094元/月，适用

范围包括职工基本养老、医疗（生育）、失业

和工伤保险，执行时间为2023年1月1日至

2023年12月31日。

《通知》规定，缴费基数上下限公布后，

参保单位及其职工需要差额结算的，可在

2023年年底前分次或一次性结算到位，期

间不加收滞纳金和利息。根据规定，已执行

2023年社会保险缴费基数下限暂行标准的

参保单位及职工，需要结算缴费基数差额

的，可选择抵扣2023年剩余月份的社会保

险费，也可选择退回。

合肥发布教师轮岗细则

未来所有符合条件的校长教师都参加交流

安徽公布2023年度社保缴费基数上下限


